
檔 號 ： ED(SCH)M/13/2/98 II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4 0 / 2 0 0 1 號  

(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告 第 4 0 / 2 0 0 1 號 )  

(前 編 號 為 教 育 署 行 政 通 告 第 4 0 / 2 0 0 1 號 )  

 [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下 列 人 士 傳 閱 ─  

( a )  各 官 立 、 資 助 中 學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( 特  

殊 學 校 除 外 ) 校 監 / 校 長 － 備 辦 ； 以 及  

( b )  各 組 主 管 ─ 備 考 。 ]  

向 採 用 中 文 授 課 的 官 立 、 資 助 中 學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 

提 供 的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提 醒 各 採 用 中 文 授 課 的 官 立 、 資 助 中 學 及 按 位 津

貼 學 校 的 校 監 / 校 長 ， 有 關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的 發 放 詳 情 。  

背 景  

2 .  由 一 九 九 八 年 九 月 一 日 起 ， 採 用 中 文 授 課 的 公 營 中 學 獲 發 放

一 項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， 以 加 強 英 文 科 的 教 與 學 工 作 。 有 關 津 貼 的

發 放 詳 情 列 於 下 文 第 3 段 。 這 項 津 貼 已 取 代 一 九 九 八 至 一 九 九 九

學 年 之 前 ， 以 每 套 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6 0 0 元 計 算 而 發 放 的 軟 件 津

貼 。  

詳 情  

3 . 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會 按 照 下 列 條 件 發 放 給 公 營 中 學 ：  

( a )  中 一 至 中 三 班 級  

凡 採 用 中 文 授 課 的 中 一 至 中 三 各 班 ， 均 合 資 格 獲 發 為 這

些 班 級 而 設 的 津 貼 額 。  

( b )  中 四 及 中 五 班 級  

在 中 四 及 中 五 班 採 用 中 文 授 課 而 合 資 格 獲 額 外 提 供 一

名 英 文 科 學 位 教 師 的 學 校 ， 均 可 獲 發 為 中 四 至 中 五 班 而

設 的 津 貼 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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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 校 可 利 用 該 筆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， 購 買 英 文 科 學 習 材 料 和 教

具 ， 以 及 籌 辦 各 項 英 文 科 課 外 活 動 。  

4 . 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分 別 於 二 零 零 零 年 五 月 和 九 月 ， 納 入 官 立 學

校 的「 科 目 及 課 程 整 筆 津 貼 」和 資 助 學 校 的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

（「 營 辦 津 貼 」） 內 。 該 津 貼 的 撥 款 額 會 按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的 變

動 而 逐 年 調 整 。 向 官 立 及 資 助 學 校 提 供 的 津 貼 額 ， 亦 適 用 於 按 位

津 貼 學 校 。 ( 在 二 零 零 一 至 二 零 零 二 學 年 ， 中 一 至 中 三 每 班 每 年 可

獲 發 的 津 貼 額 為 5 9 3 元 ， 而 中 四 至 中 五 每 班 每 年 可 獲 發 的 津 貼 額

則 為 8 9 0 元 。 有 關 津 貼 於 二 零 零 一 至 二 零 零 二 學 年 的 撥 款 已 於 本

年 八 月 發 放 給 合 資 格 領 取 的 學 校 。 ) 資 助 學 校 應 參 考 有 關 修 訂「 營

辦 津 貼 」 名 下 各 項 津 貼 額 的 每 年 通 函 ， 以 查 閱 其 後 各 年 度 英 文 科

經 常 津 貼 的 修 訂 津 貼 額 。 同 樣 地 ， 官 立 學 校 可 透 過 有 關 修 訂 「 科

目 及 課 程 整 筆 津 貼 」 名 下 各 項 津 貼 額 的 公 布 ， 得 知 其 後 各 年 度 英

文 科 經 常 津 貼 的 修 訂 津 貼 額 。  

會 計 程 序  

5 .  學 校 在 處 理 有 關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的 帳 目 時 ， 應 遵 守 下 列 的 會

計 程 序 ：  

( a )  如 屬 官 立 學 校 ， 該 項 津 貼 的 支 出 應 記 錄 在 有 關 津 貼 的 分

類 帳 上 。 學 校 應 遵 守 各 項 相 關 的 政 府 規 則 和 規 例 ， 並 可

按 照 教 統 局 內 部 通 告 第 1 1 / 2 0 0 3 號 所 載 ， 保 留 和 累 積 該

項 津 貼 的 剩 餘 撥 款 。  

( b )  資 助 學 校 須 開 立 獨 立 的 分 類 帳 ， 記 錄 與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

有 關 的 收 支 項 目 。 這 些 收 支 項 目 應 記 入 「 課 程 發 展 津 貼

( 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) 帳 」。 資 助 學 校 可 按 照 教 統 局 通 告 第

2 7 / 2 0 0 0 號 所 載 ， 保 留 和 累 積 該 項 津 貼 的 剩 餘 撥 款 。  

( c ) 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應 開 立 一 個 名 為「 課 程 發 展 津 貼 ( 無 線 耳 筒

接 收 系 統 ) 帳 」的 獨 立 分 類 帳 ， 以 記 錄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的

收 支 項 目 。 為 求 與 資 助 學 校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精 神 趨 於 一

致 ，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可 把 這 項 津 貼 的 盈 餘 款 額 保 留 ， 最 高

可 達 十 二 個 月 的 津 貼 額 。 超 逾 這 個 款 額 的 盈 餘 須 退 回 本

署 。 津 貼 額 如 出 現 赤 字 ， 則 應 轉 撥 入 「 堂 費 ： 收 支 帳 」，

並 由 學 校 的 「 非 政 府 經 費 」 承 擔 ， 而 不 得 利 用 政 府 的 學

費 津 貼 補 足 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的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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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intranet.emb.gov.hk/diweb/education/circular/data/embic/EMBIC03011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circular/data/admc/AD00027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circular/data/admc/AD00027C.pdf


6 .  學 校 須 妥 為 備 存 為 舉 辦 英 文 科 課 外 活 動 購 置 的 物 品 及 所 開

立 的 開 支 帳 目 ， 以 便 本 署 人 員 視 察 學 校 時 查 核 。  

 

查 詢  

7 .  官 立 和 資 助 中 學 如 對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與 教 育 主 任 ( 官 立

學 校 ) 1 或 所 屬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聯 絡 。  

 

教 育 署 署 長  

鄭 文 耀 代 行  

二 零 零 一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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